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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峡集团承诺事项的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能源或本公司）

于2021年7月19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3），国务院国资委于2021年7月下发《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无偿划转有关事

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1]313号文），同意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将其持有的东方能源26094.02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本次股权变动系无偿划转所致，

不涉及要约收购。国家电投集团与三峡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本

次无偿划转实施后，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经国家

电投集团与三峡集团沟通协商，拟将东方能源26094.02万股限售流通股作为划转

标的。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关限制股份转让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4号》相关规定，划转东方能源限售流通股符合证券监管要求。 

近日，公司收到三峡集团出具的《关于划转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主要

内容如下： 

1、鉴于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为东方能源限售流通股，原持有方国家电投集

团已经承诺相关股份限售期限为2020年1月9日至2023年1月9日，三峡集团将继续

履行限售承诺。如该等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

的，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2、若上述锁定股份的锁定承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企业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对上述锁定承诺进行相应调整。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公司将根据此次股权划转事项进展，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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